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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及執行狀況與影響評估 

一、 前言 

隨著資訊全球化、交通便捷化，臺灣優勢之醫療服務

逐漸吸引全球(特別是亞洲鄰近國家)的目光。2000年英國經

濟學人公佈的「世界健康排行榜」，臺灣為全球第二名，

僅次於瑞典；2007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之「世界競爭力評

比」，臺灣醫療保健基礎建設為全世界第13名(共計有55個

國家受評)；顯見臺灣具有發展國際醫療之良好優勢基礎。  

隨著國際的交流愈漸頻繁，臺灣醫療服務不論在品質

與價格上均具有明顯優勢，願意跨國來臺灣接受醫療服務

之民眾也不斷攀升。來臺接受醫療服務者不僅造就臺灣醫

療服務之產值提升，也連帶帶動起周邊產業(如航空、觀光、

旅宿、餐飲、百貨…等)之發展。 

臺灣發展國際醫療具備良好基礎，具體之優勢條件如

下： 

(一) 醫療技術進步：臺灣之優質技術屢獲世界肯定，且在

腎臟、心臟、肝臟移植後之三年存活率、癌症 5 年相

對存活率皆與美國等先進國家相比亦不相上下，具備

發展國際醫療之良好基礎。 

(二) 制度化的醫療服務內容及合理的收費標準：臺灣之醫

療收費制度及醫療品質受到嚴密的監督及管制，醫療

品牌形象優良。 

(三) 華語語系優勢，溝通無障礙：赴外接受醫療服務過程

中，語言的障礙是使許多患者望之卻步之主因，臺灣

具備華語優勢，對於廣大的華人健康市場來說，具有

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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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動目的 

(一) 突破現行法規限制，吸引國外先進醫療機構來臺與國

內健康產業結合，使醫療服務品質進一步提升，並為

臺灣醫療服務加值，增加國際能見度。 

(二) 透過產業聚落，為健康產業發展注入正面能量，帶動

相關產業之發展。 

(三) 透過示範區域，限縮影響，強化管理，並針對潛在衝

擊即時因應。 

三、 推動原則 

(一) 在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通過前之第一階段： 

1. 在不影響國人權益的前提下，吸引國際人士來臺接受

非醫療急迫需求之選擇性手術、健檢及美容醫學等。 

2. 於機場設置國際醫療服務中心，辦理臺灣整體醫療形

象聯合行銷及提供已預約來臺之民眾諮詢服務等工

作。 

3. 主動籌組或配合其他相關部會之出訪計畫，向海外介

紹示範區之計畫及目標，洽詢先進醫療機構來臺與健

康產業進行合作，提升醫療品質，並活絡健康產業之

結合與發展，達成群聚效應，提高產值。 

(二)第二階段：待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三讀通過後，

在對國內醫療環境未有負面影響下，於第二階段授予

示範區內之專辦國際醫療機構更為彈性之經營模式。 

四、 推動策略與措施 

(一) 第一階段：在臺北松山、桃園、臺中清泉崗、高雄小

港等國際旅客進出便利之機場內設置國際醫療服務

中心，辦理臺灣整體醫療形象聯合行銷及提供洽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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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訂來臺之民眾諮詢服務等工作。 

(二) 第二階段：(特別條例三讀通過後) 

1. 待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三讀通過後，在未對國內

醫療環境產生負面影響下，未來才會依特別條例放寬

股份有限公司得於示範區內投資設立專辦國際醫療

機構及其他健康產業。 

2. 推動初期包含非醫療急迫性之選擇性手術、美容醫

學、健檢等項目，並鼓勵相關健康產業共同進駐，以

發揮群聚效應。 

3. 不得為健保特約機構，以避免排擠健保資源。 

4. 廠商於正式營運後，每年應繳交經營特許費外，並依

審查通過後之回饋計畫承諾，回饋照顧偏遠地區、弱

勢族群及促進醫療技術提升等公益事項。 

(三) 營造產業相關發展環境： 

1. 適度開放股份有限公司得於示範區內設立醫療機

構，進而提升外資來臺投資意願，惟醫療機構本質並

不改變，仍受本國醫療相關法規之管理，以確保醫療

品質及病人安全。  

2. 院內優先聘用國內醫事人員，但為促進醫療技術之交

流，提升臺灣醫療品質，擬適度開放具有特殊醫療專

長之醫事人員來臺於示範區執業及技術交流。 

五、 執行情況： 

(一) 業務執行面： 

1. 本部與經建會於 102年 7月 10日假本部 1001活動中

心舉行「自由經濟示範區開放設立專營國際醫療機構

聽證會」，當日計有 28個機關團體之代表以及 3位專

家學者共同與會。其中 8成以上的機構團體表達正面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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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 102年 9月 6日邀集相關部會召開僑安專案檢討會

議，決議開放僑安專案得以醫療為事由申請入臺簽證。 

3. 為完善特別條例草案有關國際醫療之訂定，已於 10月

3日上午邀集法律、經濟、國貿與醫療等專家代表，

召開「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國際醫療專章)專家

座談會」。 

(二) 對外洽詢行銷面： 

1. 本部業於 102年 9月 1日至 6日配合經建會赴日介紹

自由經濟示範區有關國際醫療之目標及策略，以利洽

詢先進醫療機構或企業來臺投資意願。 

2. 經濟部於 9月 18日舉辦「2013臺商投資臺灣高峰會」

及 9月 30日之「2013全球招商大會」，本部皆配合設

置自由經濟示範區國際醫療攤位，提供相關簡介資料

及諮詢。 

3. 為提升臺灣優質醫療之國際知名度，刻正進行相關文

宣品設計與大型廣告之露出規劃，預計 103年赴海外

推廣。 

(三) 機場設置國際醫療服務中心： 

1. 為達成設立國際醫療服務中心的目標，本部已依政府

採購法規定，簽辦對外徵求辦理國際醫療服務中心專

案管理計畫。 

2. 國際醫療服務中心將設立專案辦公室，並於 4個國際

機場之航廈管制區外入境大廳設置櫃檯，分別辦理行

銷及客服，以提升滿意度。 

六、 示範區設立國際健康醫療中心之潛在影響評估 

(一) 民眾就醫權之影響：以 101 年之國際醫療實際住院人

次 3,845 位計算，僅佔全國使用健保住院人次 328 萬 9

千之 0.1%、國際醫療門診人次共 115,569 位，僅佔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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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使用健保門診人次 3 億 8046 萬之 0.03%。再依目前

來臺人次之事由來看，仍以健檢、醫美及非醫療急迫

性之選擇性手術等不佔用現有健保病床之疾病類別居

多，對臺灣醫事人力或醫療資源之衝擊有限，但衛生

福利部仍會密切追蹤。 

(二) 醫療資源及人力之影響： 

1. 示範區內許可設立之專辦國際醫療機構家數受本部嚴

格控制，爰前往該區域執業之醫師相對於全臺共 4萬

名醫師而言相當有限。 

2. 限制示範區外之醫護人員至示範區內兼職執業之時段

數，避免影響國人就醫權利。 

3. 根據專家建議及預測，臺灣推動國際醫療有助於留住

部分欲赴國外執業之醫師，讓人才留在臺灣。 

4. 醫療收費額之訂定受醫療相關法規之管控，不致發生

醫療費用恣意調漲等情形。  

(三) 醫療糾紛之影響：衛生福利部已責成國際醫療工作小

組協助國際醫療會員機構訂定醫療糾紛等相關風險管

理計畫以及風險發生衝擊評估分類作業。若有發生醫

療糾紛時，仍依國內現有醫療糾紛處理機制辦理，不

致損及病人權利。 

(四) 健保財務之影響： 

1. 示範區內專辦國際醫療之機構不得申請健保給付，且

須繳交特許費及執行回饋計畫承諾，非但不分食健保

資源，反倒可補現有之不足。  

2. 示範區外之醫療機構仍依現有醫療法規及健保給付

制度提供醫療服務。 

七、 配套管理措施 

(一) 設限兼職比例，保障民眾就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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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限國內醫護人員至示範區兼職執業之比例。 

2. 引進醫療經歷完整之外籍醫事人員，提升國內醫療技

術及醫院管理制度 。 

(二) 建立回饋機制，監管可能衝擊：  

1. 建置實體示範區以區隔國內醫療資源，減少可能衝

擊 。 

2. 加強監控對國內民眾就醫、病床排擠效果之數據。 

3. 適時調整國內醫護人員至示範區兼職執業之比例。 

4. 嚴格把關示範區之區數及示範事業之家數。 

(三) 有效管理配套，減少資源配置失衡：  

1. 示範區內專辦國際醫療機構不得為健保特約機構，不

瓜分國人健保資源。 

2. 要求廠商提出回饋機制，平衡醫療資源差距。 

八、 結語 

國際醫療之推動，係為突破部分醫療法規限制，吸引國外

先進醫療機構來臺與國內健康產業結合，提升醫療服務品

質，並為臺灣醫療服務加值，增加國際能見度，且透過產

業聚落，為健康產業發展注入正面能量，帶動相關產業之

發展。請各位委員鼎力支持。 


